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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2023年青岛市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、西海岸新区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做好2023年青岛市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，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，根据《青岛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征集2023年青岛市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。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1、 征集时间
2023年6月2日至2023年6月30日。
2、 征集方向
请各单位根据我市七大优势产业、十大新兴产业及七大未来产业规划布局方向，结合本单位优势学科、研究领域等，提出指南建议。
我局将根据现有市重点实验室领域分布，统筹谋划2023年市重点实验室布局。
3、 基本条件
指南建议的实验室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：
    1.须为已运行和对外开放的各类实验室；
2.研究实力强，在本领域有代表性，有能力承担国家、省、市科研任务；
3.具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和较为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；
4.具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队伍，固定研究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，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研究人员不低于三分之一；
5.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，人员与用房集中，实验室面积应在1000平方米以上，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应在800万元以上（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实验室可适当降低设备总值）；
6.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后勤保障及相应经费等配套条件，保证实验室科研工作和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的基本需要。  
4、 相关要求
1.企业市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，通过区（市）科技主管部门汇总排序后推荐，已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的企业不再征集；
2.驻青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市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，要结合本单位优势学科、研究领域等，择优推荐，已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，不再征集；
3.指南建议汇总表请于6月30日前通过金宏网发送至“青岛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”。
5、 联系电话
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  85911053

附件：青岛市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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